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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没有正常参保缴费，但2019年前曾经参保缴费
2020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须知
通过微信、支付宝支付缴费
参保人通过“粤省事”小程序
参保人登录广东税务公众号
医保经办机构重新向税务推送个人应征信息
医保经办机构重新向税务推送个人应征信息
医保经办机构重新向税务推送个人应征信息
带身份证或社保卡（新生儿带户口簿）到选择新参保乡镇街道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
带身份证或社保卡到选择新参保乡镇街道医保经办机构读取以前年度个人参保信息办理参保登记
带身份证或社保卡到选择新参保乡镇街道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变更参保登记
2019年正常参保缴费，要求改变个人登记信息（如改变县、市、区参保）
2019年正常参保缴费
2019年没有正常参保缴费，2019年前不曾参保缴费（包括新生儿新参保登记）


2020年医保“粤省事”小程序缴费流程：
1.长按识别下方葵花码进入小程序，按提示完成注册验证 
[image: QQ图片20191106153316]
2.在小程序首页地址选择揭阳市，点击“税务”服务，在个人税务版块找到“社会保险费”——点击“城乡居民社保服务”


本人缴费：点击“城乡居民社保费清缴”，缴费类型选择“本人缴费”，并点击“下一步”，选择缴费记录，点击“缴款”，扣费成功即可。

为亲朋好友缴费：
点击“城乡居民社保费清缴”，缴费类型选“代他人缴费”，点击下一步，输入被代缴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险种类型选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点击“确定”，点击“缴款”扣费成功即可。 
 
温馨提醒
“粤省事”上可直接用微信的“零钱”缴款，部分使用微信绑定的银行卡缴款的朋友，如果支付之后收到“清缴失败”的提示，请别急于重新缴费！等待系统提示结果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如系统最后提示“支付成功”则表示缴费成功了，无需重新支付）。
万一重复缴费也别着急，系统会于3天左右将多缴的费用原路返还。

因数据维护需要，每天21：30至次日凌晨00：05服务暂停，办理缴费记得避开这段时间。

领取《计划生育服务证》程序

窗口办理：向女方户籍地、男方户籍地或女方居住地镇（街道）卫生健康部门的任意一个办事窗口进行申办材料递交申请
受理范围：已婚（含离婚、丧偶）的育龄妇女；未办理结婚登记（未到龄）生育的育龄妇女。

申请材料:
1.男女双方身份证或男女双方户口簿
2.结婚证
3.现居住地办理需持女方的居住证 
4.本人免冠一寸近照一张
5.其他相关证件

户籍地所在镇（街道）卫生健康工作人员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实
核实结果为通过，办事人携带办事材料原件前往女方户籍地、男方户籍地或女方居住地镇（街道）卫生健康部门的任意一个办事窗口自取。
网上办理：
1.省网上办事大厅注册账号并登录申请
2.微信“广东生育服务”公众号注册账号并登录申请







符合政策生育一/二孩登记程序
窗口办理：向女方户籍地、男方户籍地或女方居住地镇（街道）卫生健康部门的任意一个办事窗口进行申办材料递交申请
网上办理：
1.省网上办事大厅注册账号并登录申请
2.微信“广东生育服务”公众号注册账号并登录申请
3.微信小程序粤省事扫脸登录申请（“零”跑动人群：办事人夫妻双方或一方为广东户籍地，婚姻状况都为初婚。）
受理范围：已婚（含离婚、丧偶）的育龄妇女；未办理结婚登记（未到龄）生育的育龄妇女。

申请材料:
1.男女双方身份证或男女双方户口簿
2.结婚证
3.现居住地办理需持女方的居住证 
4.其他相关证件
户籍地所在镇（街道）卫生健康工作人员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实
核实结果为通过，办事人携带办事材料原件前往女方户籍地、男方户籍地或女方居住地镇（街道）卫生健康部门的任意一个办事窗口自取；“零”跑动人群由办事人户籍地通过业务系统签发电子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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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原始的病历材料


父母双方书面提出申请



组织征集群
众意见后出
具证明材料

有单位的
由单位加
具意见

无单位的
由村居委
会加意见

组织征集辖
内知情者意
见后出具证
明材料


街道卫生健康部门审核户口簿、身份证、诊断证明书，并
对孩子进行目测、开出介绍信


带齐以下材料：街道卫生健康部门出具的介绍信、夫妻双方
工作证、身份证、单位证明、母子（女）近期半身一寸合照
四张、历年病历资料、诊断证明书等


市卫健局加具意见


地级市专家鉴定（每年一到两次）

符 合政策 规定再生育一胎子 女的申 请审批 程序

窗口办理：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向一方户籍地所在镇（街道）卫生健康部门办事窗口进行申办材料原件及复印件递交申请。
根据夫妻双方的户籍情况，可按以下情形办理：
1.夫妻双方为我省同一乡镇、街道户籍的，向户籍所在地办理机构提出申请；
2.夫妻双方为省内同一个地级以上市户籍但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的，向女方户籍所在地办理机构提出申请；
3.夫妻双方户籍不在省内同一个地级以上市，但女方常住男方户籍所在地，向男方户籍所在地办理机构提出申请；
4.夫妻一方为外省户籍且拟按我省规定申请的，向我省一方户籍所在地办理机构提出申请。
受理范围：符合政策规定可再生育一胎子女的夫妻
 　

申请材料:
1.男女双方身份证或男女双方户口簿
2.结婚证
3.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
4.再婚夫妻申请应提供离婚协议、离婚证或离婚判决
5.以子女死亡为由申请的夫妻，应提供子女的死亡证明(公安机关或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宣告死亡的提供法院判决)
6.以子女为病残儿为由申请的夫妻，应提供地级以上市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的鉴定结论
7.一方是外省户籍的夫妻，应提供外省户籍地乡镇、街道卫生健康部门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
8.其他相关证件
户籍地所在镇（街道）卫生健康工作人员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实
核实结果为通过，办事人携带办事材料原件前往户籍地卫生健康部门办事窗口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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